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我们对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二、关于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方 40%股权的议案 

（一）就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等发表意见如下： 

1、评估机构的选聘和独立性 

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评估机构，该机构与公司及所涉各方之间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

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

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评估方法选

用恰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论合理。 

4、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价格是基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依据，在综

合考虑南宁天健城目前的经济状况、净资产值等因素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股权收购行为合法有效，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选用恰当，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客观，估值咨询报告的结论合理，

交易定价公允。 

（二）南宁市天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南宁天健城项目是南宁市西乡

塘区新阳龙腾板块内稀缺的大体量楼盘，且地处城市传统中心区，市政、生活配

套成熟完善，地块区位优势明显。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对天健

城项目的管控，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公司本次收购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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